


交城县乡村 e 镇项目管理实施意见

第一章 总则

为进一步加强交城县乡村 e 镇项目建设管理，规范财政支出

管理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，确保乡村 e 镇项目顺利实施，根据《山

西省商务厅关于印发全省乡村 e 镇建设工作推进机制的通知》（晋

商建〔2022〕32 号）、《山西省商务厅关于确认推荐乡村 e 镇培

育项目的通知》（晋商建函〔2022〕111 号）、《山西省商务厅 山

西省财政厅 山西省乡村振兴局 关于印发山西省培育乡村 e 镇的

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晋商建〔2022〕58 号）、《山西省商务

厅 山西省财政厅 山西省乡村振兴局 关于山西省乡村e镇项目实

施和资金管理的通知》（晋商建〔2022〕376 号）、《山西省商务

厅关于印发山西省乡村 e 镇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（中期）的通

知》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意见。

第一条 管理原则

（一）坚持科学民主决策机制；

（二）坚持量入为出、综合平衡；

（三）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管理程序；

（四）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进行建设。

第二条 项目选择

根据《交城县乡村 e 镇项目实施方案》开展项目的申报和管

理，严格按照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，采取公开招投标方式确



定项目承办服务商，并向社会公示。

（一）项目承办服务商条件

1.在人员、服务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能力；

2.具有健全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，三年内无违法或受到行政

处罚的记录；

（二）项目承办服务商义务

1.严格按照实施方案要求和时间节点，顺利完成项目各项工

作内容；

2.保证项目资金专款专用和资金使用安全，不得蓄意骗取专

项资金；

3.按照交城县乡村 e 镇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求如实填报项目进

度、资金使用等情况及其它需填写的统计调查表；

4.配合交城县乡村 e 镇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展的项目调度、督

查、验收及绩效评估等工作；

5.项目承办服务商应及时向交城县乡村 e 镇领导小组办公室

详细汇报项目进度等情况，同时提出项目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和意

见建议。

第二章 项目监管

第三条 监督管理

（一）加强项目监管，确保项目质量；

（二）聘请监理单位负责项目监理工作；

（三）及时向社会公开工作方案、项目内容、实施进度等，



并公布举报电话，接受社会监督；

（四）建立项目相关台账，便于监督与跟踪管理。

第三章 项目验收

第四条 验收依据

依据《山西省商务厅 山西省财政厅 山西省乡村振兴局关于

山西省培育乡村 e 镇工作实施方案》（晋商建〔2022〕58 号）、《关

于发展乡村 e 镇支持市场主体发展的若干举措》（晋商建〔2022〕

36 号）以及项目实施方案，对项目建章立制情况、项目计划完成

情况、项目建设公示、项目招投标、项目管理和运行机制、项目

建成后的社会、经济效益及项目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全面验

收。

（一）项目验收程序

1.项目承办服务商在项目完成后向交城县乡村 e 镇领导小组

办公室提出验收申请；

2.交城县乡村 e 镇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验收并出具项目验收

结果文件。

（二）验收所需材料

1.项目验收申请；

2.项目实施进度报告（需阐述项目投入、完成情况、运营效

果、取得成效等）；

3.项目相关财务资料；

4.其他相关材料（包含图片资料、影像资料等）。



（三）不予通过验收的情况

1.未按时、按质、按量完成项目实施方案中建设内容的；

2.提供虚假验收材料、文件或者数据的；

3.未经领导小组批准，随意变更项目建设内容的；

4.其他不予通过验收的情况。

第四章 项目绩效评估

第五条 绩效评估

（一）评估内容

项目绩效评估依据山西省商务厅关于乡村 e 镇绩效评估有关

文件要求。

（二）整改流程

对绩效评估中发现的问题，项目承办服务商要及时提供整改

方案，整改完成后提请再次验收，交城县乡村 e 镇领导小组办公

室要加强检查、督促落实，不断提高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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